
国寿瑞鑫两全保险 分红型 典藏版

产品名称 国寿瑞鑫两全保险 分红型 典藏版

公司名称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深圳市分公司

价格 2000.00/份

规格参数 品牌:中国人寿
型号:中国人寿2015大瑞鑫
大瑞鑫条款:深圳大瑞鑫保险

公司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鸿隆大厦七楼营销四部

联系电话  13798538253

产品详情

 

产品全称：国寿瑞鑫两全保险（分红型）（典藏版）

                 国寿附加瑞鑫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典藏版）

                 国寿附加豁免保险费定期寿险（典藏版）

险种类别：疾病保险 养老保险 理财保险 教育保险 意外保险 组合保险

所属公司：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投保年龄：出生28天到60周岁以下

缴费期间：五年、十年、二十年三种，分年交和月交两种

年金领取：60岁、65岁两种

保险期限：保障到85周岁止

上市时间：2015年5月1日

 

国寿瑞鑫两全保险（分红型）（典藏版）保险责任

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本公司承担以下保险责任:



一、生存保险金

自本合同生效年满三个保单年度的年生效对应日起，至本合同约定的祝寿金开始领取日前，若被保险人
生存至本合同的年生效对应日，本公司每年按基本保险金额的3%给付生存保险金。

二、祝寿金

自本合同约定的祝寿金开始领取日起，至被保险人年满八十四周岁的年生效对应日止，若被保险人生存
至本合同的年生效对应日，本公司每年按基本保险金额的7.5%给付祝寿金。

三、满期保险金

被保险人生存至年满八十五周岁的年生效对应日，本合同终止，本公司按基本保险金额的350%给付满期
保险金。

四、身故保险金

被保险人于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年满十八周岁的年生效对应日前身故，本合同终止，本公司按本合同所
交保险费（不计利息）给付身故保险金。

被保险人于年满十八周岁的年生效对应日起身故，本合同终止，本公司按下列约定给付身故保险金：被
保险人于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内因疾病身故，本公司按本合同所交保险费（不计利息）×105%
给付身故保险金；被保险人因前述以外情形身故，本公司按基本保险金额的350%给付身故保险金。

 

国寿附加瑞鑫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典藏版）重大疾病保险责任

在本附加合同保险期间内，本公司承担以下保险责任:

一、重大疾病保险金

被保险人于本附加合同生效（或最后复效）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内，因首次发生并经确诊的疾病导致被保
险人初次发生并经专科医生明确诊断患本附加合同所指的重大疾病（无论一种或多种），本附加合同终
止，本公司按照本附加合同所交保险费（不计利息）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被保险人于本附加合同生效
（或最后复效）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后，因首次发生并经确诊的疾病导致被保险人初次发生并经专科医生
明确诊断患本附加合同所指的重大疾病（无论一种或多种），本附加合同终止，本公司按本附加合同基
本保险金额的350%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若因意外伤害导致上述情形，不受一百八十日的限制。

二、特定疾病保险金

被保险人于本附加合同生效（或最后复效）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内，因首次发生并经确诊的疾病导致被保
险人初次发生并经专科医生明确诊断患本附加合同所指的特定疾病（无论一种或多种），本附加合同终
止，本公司按照本附加合同所交保险费（不计利息）给付特定疾病保险金；被保险人于本附加合同生效
（或最后复效）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后，因首次发生并经确诊的疾病导致被保险人初次发生并经专科医生
明确诊断患本附加合同所指的特定疾病（无论一种或多种），本公司按照本附加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15
%给付特定疾病保险金，但给付以一次为限，给付金额最高为人民币10万元，本附加合同继续有效。若
因意外伤害导致上述情形，不受一百八十日的限制。

三、身故保险金



被保险人于本附加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年满十八周岁的年生效对应日前身故，本附加合同终止，本公司按
本附加合同所交保险费（不计利息）给付身故保险金。

四、身体高度残疾保险金

被保险人于本附加合同生效（或最后复效）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内因疾病导致身体高度残疾，本附加合同
终止，本公司按本附加合同所交保险费（不计利息）给付身体高度残疾保险金；被保险人因前述以外情
形导致身体高度残疾，本附加合同终止，本公司按本附加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350%给付身体高度残疾保
险金。

本附加合同的重大疾病保险金、身故保险金和身体高度残疾保险金本公司仅给付一项，并以一次为限。
本附加合同的重大疾病保险金和身体高度残疾保险金与主合同的身故保险金本公司仅给付一项，并以一
次为限。

 

国寿附加豁免保险费定期寿险（典藏版）保险责任

在本附加合同保险期间内，本公司承担以下保险责任:

被保险人于本附加合同生效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内因疾病身故或因疾病造成身体高度残疾，本附加合同终
止，本公司退还本附加合同所交保险费（不计利息）；被保险人因前述以外情形身故或身体高度残疾，
本公司豁免被保险人身故日或身体高度残疾确认日以后的主合同及本附加合同的保险费，视同投保人交
纳了被保险人身故日或身体高度残疾确认日以后的主合同及本附加合同的各期保险费。

 

红利事项

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在符合保险监管机构规定的前提下，本公司每年根据上一会计年度分红保险业务
的实际经营状况确定红利分配方案。如果本公司确定本合同有红利分配，则该红利将分配给投保人。

投保人在投保时可选择以下任何一种红利处理方式：

一、现金领取；

二、累积生息：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红利保留在本公司以年复利方式累积生息，红利累积的年利率每
年由本公司公布。

若投保人在投保时没有选定红利处理方式，本公司按累积生息方式办理。

本合同在效力中止期间不享有本公司红利的分配。

本公司每年向投保人提供一份红利通知书。

 

保障范围内的五十种重大疾病

本附加合同所指重大疾病，是被保险人发生符合以下定义所述条件的疾病、疾病状态或手术，共计五十
种，其中第一种至第二十五种为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制定的《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使用规范》中列明



的疾病，其他为本公司增加的疾病。重大疾病的名称及定义如下：

一、恶性肿瘤：

二、急性心肌梗塞：

三、脑中风后遗症：

四、重大器官移植术或造血干细胞移植术：

五、冠状动脉搭桥术（或称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

六、终末期肾病（或称慢性肾功能衰竭尿毒症期）：

七、多个肢体缺失：

八、急性或亚急性重症肝炎：

九、良性脑肿瘤：

十、慢性肝功能衰竭失代偿期：

十一、脑炎后遗症或脑膜炎后遗症：

十二、深度昏迷：

十三、特定年龄双耳失聪：

十四、特定年龄双目失明：

十五、瘫痪：

十六、心脏瓣膜手术：

十七、严重阿尔茨海默病：

十八、严重脑损伤：

十九、严重帕金森病：

二十、严重ⅲ度烧伤：

二十一、严重原发性肺动脉高压：

二十二、严重运动神经元病：

二十三、语言能力丧失：

二十四、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

二十五、主动脉手术：



二十六、严重心肌病：

二十七、严重重症肌无力：

二十八、严重多发性硬化症：

二十九、严重脊髓灰质炎：

三十、严重类风湿性关节炎：

三十一、严重系统性红斑狼疮性肾病：

三十二、终末期肺病：

三十三、严重克隆病：

三十四、严重溃疡性结肠炎：

三十五、持续植物人状态：

三十六、严重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 

三十七、严重冠心病：

三十八、急性坏死性胰腺炎开腹手术：

三十九、经输血导致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

四十、非阿尔茨海默病所致严重痴呆：

四十一、严重弥漫性系统性硬皮病：

四十二、重症急性坏死性筋膜炎：

四十三、埃博拉出血热：

四十四、严重感染性心内膜炎：

四十五、严重肌营养不良症：

四十六、胰腺移植：

四十七、严重肾髓质囊性病：

四十八、肝豆状核变性(wilson病)：

四十九、严重自身免疫性肝炎：

五十、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

 



保障范围内的十种特定疾病

本附加合同所指特定疾病，是被保险人发生符合以下定义所述条件的疾病、疾病状态或手术，共计十种
。特定疾病的名称及定义如下：

一、特定恶性病变或恶性肿瘤：

二、不典型的急性心肌梗塞：

三、冠状动脉介入手术：

四、特定脑中风后遗症：

五、心脏瓣膜介入手术：

六、特定面积ⅲ度烧伤：

七、主动脉介入手术：

八、严重脑垂体瘤、脑囊肿、脑动脉瘤及脑血管瘤：

九、特定年龄视力受损：

十、严重头部外伤：

本附加合同成立后，投保人可以在解除主合同的同时解除本附加合同，但不得单独要求解除本附加合同
。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张文涛独立设计，电话13798538253，qq793821961，个人网站htt
p://www.szsybx.com，张文涛微信号码13798538253，搜索微信公众平台帐号：中国人寿张文涛理财中心，
新浪微博帐号http://weibo.com/577448244（深圳保险咨询，深圳保险办理，深圳保险服务，深圳中国人寿
，深圳商业保险，深圳养老保险，深圳医疗保险，深圳儿童保险，深圳理财保险，深圳重疾保险，深圳
国寿，深圳女性保险，深圳鹏城保险，深圳保险新闻，深圳买保险，深圳保险业务员，深圳保险营销员
，深圳保险网，深圳商业保险网，深圳鹏城保险网，深圳社会保险网，深圳南山保险，深圳福田保险，
深圳罗湖保险，深圳盐田保险，深圳宝安保险，深圳龙岗保险，深圳社会保险，深圳团体保险，深圳建
筑保险，深圳高空保险，深圳旅游保险，中国人寿保险，深圳财产保险，深圳车辆保险，深圳健康保险
，深圳教育保险，深圳意外保险，深圳保险专家，深圳保险经理，深圳保险规划，深圳保险达人，深圳
保险微博，深圳保险微信，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人寿大瑞鑫2015版，深圳大瑞鑫条款，深圳2015版瑞鑫
内容，国寿大瑞鑫2015版，中国人寿2015版大瑞鑫什么时候卖，中国人寿2015版大瑞鑫好吗，中国人寿大
2015版大瑞鑫优势，中国人寿大瑞鑫2015版缺点，深圳大瑞鑫2015版条款内容，中国人寿大瑞鑫2015版介
绍，深圳保险网找张文涛，中国人寿大瑞鑫2015典藏版内容，中国人寿瑞鑫典藏版pk，大瑞鑫中国人寿
，大瑞鑫2015版，大瑞鑫2015版条款，深圳保险博客，深圳保险公司，深圳保险理赔，深圳保险分红，
深圳保险金额，分红保险，疾病保险，网上直销保险，电话销售保险，保险激活卡，两全保险，终身保
险，投资连结保险，万能保险，交通意外保险，旅游保险，综合意外保险，年金保险，医疗保险，护理
保险，团体保险，巨灾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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